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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《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（新概念污水厂）项目总承包

合同》，合同金额为 179,770,232.81元（暂估价，以工程结算为准，据实计取）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施工工期 1年，调试期 1个月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合同正常履行有利于公司继续拓展河南市

场的业务规模，有利于公司展示中小城市综合型环保基础设施，对公司当期及明

年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支付方式、履行

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如遇政策、市场、天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

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 

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

公司订立《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（新概念污水厂）项目总承包合同》无需提

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2017 年 12 月 14

日公司与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《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（新概念污

水厂）项目总承包合同》。合同标的情况如下： 



1、工程名称：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（新概念污水厂）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白庙乡第三污水处理厂。 

3、工程内容：新建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（总处理规模 40000 m³/d）一期工

程，处理规模 20000 m³/d；新建污泥无害化、资源化处置的生物有机质中心（总

处理规模为 100t/d）一期工程，处理规模 50t/d。包含土建、设备材料采购和安

装、工艺调试。 

4、合同工期：施工工期 1 年，调试期 1 个月。 

5、合同金额：179,770,232.81 元（暂估价，以工程结算为准，据实计取）。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1、合同签约对方为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，为政府部门。 

2、公司与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公司于

2017 年 6 月与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《睢县振兴路应急站治理服

务协议》，合同金额为 1,219 万元；2017 年 6 月与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

局签订《睢县万口加药点运营服务协议》，根据实际发生金额结算；2017 年 9

月与睢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《睢县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提标及扩

容项目项目总承包合同》，合同金额为 7,265.06 万元。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金额 179,770,232.81 元（暂估价，以工程结算为准，据实计取）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白庙乡第三污水处理厂。 

3、合同工期：施工工期 1 年，调试期 1 个月。 

4、违约责任 

由于承包人（指公司，下同）原因，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工作，或监理

人认为承包人施工进度不能满足合同工期要求的，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加快进度，

并承担加快进度所增加的费用。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承包人应支付逾

期竣工违约金，最终违约金的金额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0.5%。承包人支付逾期竣

工违约金，不免除承包人完成工程及修补缺陷的义务。 

承包人发生违约情况时，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，要求其在指定的

期限内改正。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（或）工期延误。 

监理人发出整改通知 28 天后，承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，发包人（指睢

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，下同）可向承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。合同解除



后，发包人可派员进驻施工场地，另行组织人员或委托其他承包人施工。发包人

因继续完成该工程的需要，有权扣留使用承包人在现场的材料、设备和临时设施。

但发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承包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，也不影响发包人根据合同

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。 

5、争议解决方式 

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合同双方友好协商不成、不愿

提请争议组评审或者不愿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，提请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部门

进行仲裁解决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7、合同签署时间：2017 年 12 月 14 日。 

四、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合同的签订是公司长期致力于中小城市环境改善的结果，有利于公司继

续拓展河南市场的业务规模。若合同正常履行，有利于公司展示创新型、综合型

环保基础设施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积累相关经验和能力，对公司当期及明年的业

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对

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支付方式、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

确约定，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天

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

行。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12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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